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意见》及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团体

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精神，响应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

团体标准制定模式、释放市场主体标准化活力的要求，结合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及《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团体标

准管理办法》，由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经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批准立项，制定《非煤矿山尾矿

库排水井加固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本标准”）。本标准

已列入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

2.起草单位、参编单位

主编单位：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参编单位：中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本溪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芬选矿厂

3.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李庚辉、肖启飞、李汉涛、张岩、

宋长军、牟景春。

主要分工：李庚辉、肖启飞负责标准的总体策划、框架

设计及核心技术条款的把控；李汉涛、张岩负责标准中设计



部分（地基基础加固、增大截面法、粘贴钢板法等）的具体

条款起草与计算验证；宋长军、牟景春负责标准中施工、检

验与验收部分条款的起草，并结合本溪钢铁长期运营尾矿库

的经验，对耐久性设计、特殊工况处理等提供实践依据。全

体起草人共同参与资料收集、调研讨论、征求意见处理及文

本统稿工作。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政策导向与标准体系建设需求：国家深化工程建设标准

化改革，明确鼓励社会团体制定满足市场需求和创新需要的

自愿性标准。本标准的制定，是落实“发展团体标准充分释

放市场主体标准化活力，优化标准供给结构”精神的具体实

践，有利于补充和完善我国尾矿库安全设施建设与运维的标

准体系，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特定环境条件下的技术标准空

白。

保障尾矿库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的迫切需要：尾矿库排

水井是排洪系统的核心构筑物，其安全可靠运行直接关系到

尾矿库的防洪安全与下游生命财产安全。东北地区气候寒

冷，冬季低温及冻融循环对排水井结构（特别是窗口式、框

架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易造成冻胀、裂缝等损伤。同时，冬

季冰层对排水井堵板形成“握裹”，在热胀冷缩及水位变化

作用下，易导致堵板层间开裂、分离，引发尾矿渗漏，造成

长期的环境污染风险，且治理难度大。目前，针对此类问题



缺乏系统、规范的技术标准，导致加固与治理工程的设计、

施工、验收无据可依，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安全隐患。

规范市场行为，提升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旨在统一

东北地区（及类似气候区域）非煤矿山尾矿库排水井加固工

程的技术要求、设计方法、施工工艺与质量控制标准，为勘

察、设计、施工、检测、验收等各方提供共同遵循的技术准

则，避免加固工程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升工程质量和可靠

性，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科学、严谨、公开的原则，主要

过程如下：

前期准备与立项（2025年 10月前）：成立标准起草组，

明确分工。系统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技术文献及工程

案例。重点调研了本溪钢铁集团旗下卧龙沟、小庙沟等尾矿

库排水井的运行状况、损伤模式及既有加固治理经验，特别

是针对冰层握裹导致的渗漏问题，深入总结了水上、水下综

合治理技术。完成标准提案，通过联盟评审正式立项。

起草草案与内部研讨（2025 年 11 月~12 月）：基于调

研成果和工程经验，起草组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构建标准框

架，起草标准草案初稿。组织内部技术研讨会，对关键条款

如加固方法分类与选择、地基承载力与稳定性验算公式、材



料要求、耐久性设计等进行多轮讨论和修改，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

征求意见与修改完善（2026 年 1 月~3 月）：将征求意

见稿发送至相关设计院、科研院所、矿山企业、安全监管部

门等数十家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同步组织专题论证会，针对

反馈意见中集中的加固后泄流能力验算、特殊地基处理、施

工安全措施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起草组对收集到的意见逐

条分析处理，形成征求意见处理汇总表，并对标准文本进行

相应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审查与报批（2026 年 4 月~5 月）：提交中关村绿色矿

山产业联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审查。审查专家组对

标准的技术内容、规范性及可操作性进行严格审查，提出修

改建议。起草组根据审查意见完成最后修改，形成标准报批

稿，报请联盟批准发布。

发布与实施准备（2026年 6月~10月）：标准正式发布

后，编制标准宣贯材料，筹备标准培训会，为标准的推广应

用做准备。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制定原则：

（1）安全第一，可靠适用：以保障尾矿库安全为核心

目标，确保加固后排水井结构安全可靠，满足防洪功能要求。

（2）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总结提炼成熟的工程实践



经验，采用先进适用的加固技术，兼顾技术经济性。

（3）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充分考虑东北地区寒冷气

候等特殊环境条件，针对性地制定防冻胀、防渗漏等技术措

施。

（4）协调统一，便于操作：与现行国家、行业标准体

系协调，条款表述清晰明确，便于工程技术人员理解和执行。

制定依据：主要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进行编制。技术内容

上，以《尾矿设施设计规范》GB 50863、《尾矿库安全规程》

GB39496、《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钢结构设

计标准》GB50017、《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55021、《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L191、《水工建

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5073 等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

基础，结合本地区特殊需求和工程实践进行细化和补充。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技术内容上，本标准与《尾矿设

施设计规范》GB50863、《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尾

矿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64等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保持协调、衔接。本标准是对上述通用标准在“尾矿库排

水井加固”这一特定领域和“东北地区”特定条件下的细化、



补充和延伸，不与现行标准相抵触。对于本标准未涵盖的通

用性要求，均明确指出应执行相关现行标准的规定。

六、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重点技术指标与参数论据：

（1）尾矿库等别与排水井构筑物级别：标准中表 4.2.1

和表 4.2.2 直接引用并细化了《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

中关于尾矿库等别划分及构筑物级别对应关系的规定，为不

同安全等级排水井的加固设计提供了明确的基准。

（2）材料要求：规定加固用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30，受力钢筋宜采用 HRB400 级等，主要依据是《混凝土

结构通用规范》GB55008对耐久性及承载力的基本要求，并

结合了东北地区冻融环境对材料性能的更高需求，确保加固

结构的耐久性。

（3）地基承载力与稳定性验算公式（4.4.3、4.5.1、4.5.2）：

这些公式来源于水工建筑物及基础工程设计的经典理论，并

在《水工建筑物荷载标准》GB/T 51394等相关规范中有原则

性体现。标准将其具体化应用于排水井这一特定构筑物的加

固验算，明确了抗滑、抗倾安全系数分别不小于 1.3，抗浮

安全系数不小于 1.1，这些取值参考了《水利水电工程围堰

设计规范》SL645等类似临时或特殊水工构筑物的安全系数

标准，并结合尾矿库排水井的失事后果严重性予以确定。

（4）加固方法设计：明确了增大截面法、粘贴钢板法



等直接加固方法，以及改变结构体系等间接加固方法。针对

排水井是否被尾矿掩埋，分别规定了优先采用外侧加固或内

侧加固，并强调必须对加固后的排洪系统泄流能力进行论证

分析。这源于工程实践中的核心矛盾——加固可能减小过流

断面，必须确保加固后仍满足《尾矿设施设计规范》的排洪

要求。

（5）特殊工况治理技术：标准在第 5章及提案说明中，

系统总结了针对东北地区排水井冰层握裹导致渗漏的水上、

水下综合治理技术。例如，采用炉渣充填尾矿沉积层进行外

部阻水，内部采用导水+混凝土充填；水上部分采用浮桥投

放、土工布覆盖，以及新建塔板外部采用钢结构沉管防护阻

断冰层握裹等。这些技术均来自本溪钢铁等单位的成功工程

实践，技术经济论证表明，其能有效解决长期困扰行业的渗

漏难题，相较于事后补救，具有显著的经济与环境效益。

预期经济效果：本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指导排水井加固

工程规范化设计施工，减少因加固不当导致的返工、加固后

仍需新建等额外投资。通过推广成熟的综合治理技术，可显

著降低排水井渗漏带来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和环境风险成

本，同时延长排水井使用寿命，减少全生命周期运维成本，

具有综合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七、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依据和结果

在征求意见阶段，曾收到关于“临时性排水井是否纳入



标准”的意见。部分专家认为临时性排水井使用期短，要求

可适当放宽。起草组经讨论认为，临时排水井多用于抢险等

极端情形，其可靠性要求同样极高，失事后果可能更直接。

因此，坚持将其纳入标准，并在构筑物级别划分（表 4.2.3）

上进行了合理降级处理，既保证了安全底线，又体现了区别。

此处理意见在审查会上得到多数专家认可，最终保留。

八、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我国在尾

矿库建设与管理方面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标准体系，且本标准

重点解决的是我国东北地区特有的环境工程问题，具有鲜明

的地域性和针对性，因此主要基于国内标准体系和工程实践

经验进行编制。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组织措施：由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牵头，联合主编

单位，在标准发布后组织召开标准宣贯会、技术交流会，面

向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矿山企业安全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

系统培训。

技术措施：编制标准释义及典型案例集，将标准条款与

提案中提到的实际工程案例（如排水井增大截面加固、冰握

裹治理等）相结合，图文并茂地解读技术要点，便于理解应

用。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开展相关的工程示范。

管理措施：建议在尾矿库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施工许可、



竣工验收等环节，将本标准作为重要的技术依据进行参照。

鼓励矿山企业在编制企业标准或作业规程时，积极采用本标

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随着技术发展和工程实践积累，编

制组将持续关注标准实施效果，适时收集反馈意见，为未来

修订工作做准备。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